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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度整体绩效自评工作报告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根据财政局下发的《关于做好2020年度县级预算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，我单位领导高度重视，为加强我单位预算绩效管理，不断提高财政资金配置和使用效益，成立了绩效管理自评领导小组，明确各成员在此次自评中的职责，专门负责本次绩效自评工作。以绩效考核的各项文件精神为指导，以整体绩效支出为内容，对各项支出的质量指标，数量指标，对指标内容进行一一的评价考核打分，取得一定经济、社会、环境效益。
我单位绩效评价工作小组通过召开工作会议，听取业务工作完成情况汇报；收集核查材料，核查相关制度是否完善；得出评价结论，形成绩效评价报告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2020 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78.21万元，其中：人员经费 160.72万元，主要包括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、奖金、绩效工资、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、住房公积金、医疗费、其他社会保障缴费、退休费、抚恤金、生活补助、奖励金；公用经费 17.49万元，主要包括办公费、邮电费、维修（护）费、劳务费、福利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、其他交通费用、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、办公设备购置。
我单位严格按照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，规范各项经费的开支。资金使用规范，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；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；不存在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虚列支出等情况。保障会计核算准确、财务资料完整。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1、部门职责相关性，预算项目与部门职责、工作规划和重点工作相关。
2、预算项目相关性，确定的预算项目合理，预算项目与工作活动密切相关；项目预算安排和工作活动合理。
3、绩效目标设立科学性，预算项目有明确的绩效目标，绩效目标与部门职责目标、工作活动、部门年度工作目标一致，能体现预算目标的产出和效果。
4、绩效指标设立科学性，预算目标有明确的绩效目标，指标设置能准确反映项目目标完成情况，可细化量化，可衡量。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专项资金使用严格按照《财务管理制度》、《会计核算管理制度》和其他相关规定执行，此次绩效评价过程未发现有截留、挤占或挪用项目资金的情况。
我单位切实做到财务管理健全规范，没有发生违法违规现象，我单位将在以后的工作中加强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，严格控制专项资金的开支，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。
以后我单位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及内部控制制度，创新管理手段，用新思路、新方法，改进完善财务管理方法，用制度管项目，用制度管资金，杜绝一切腐败现象。


中共高阳县委党校
[bookmark: _GoBack]
